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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總公司：11073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號28樓    電話：（02）2758-3099    FAX：（02）2723-0953      

台中分公司：40759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二段635號1樓 電話：（04）2329-5550    FAX：（04）2329-1060  

高雄分公司：80247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112號1樓 電話：（07）330-9523      FAX：（07）535-4066 

約定投資交易申請書  免費服務專線：0800-083083 

保單號碼：  

申請項目 
約 定 轉 換 新增     □取消 

約定部分提領 □新增     □取消 
✽一張申請書僅可申請單一項目，每一保單以約定一組約定轉換及一組約定部分提領為限。 

※辦理約定轉換，請先確認要保人投資風險屬性：  (未確認投資風險屬性結果不得辦理變更) 

  要保人已於          年     月          日完成投資風險屬性評估， 

  經評估之結果為 □保守型  □穩健型  □積極型  □其他:                                     

  註：1.要保人之有效契約將一併更新投資風險屬性    2.可至遠雄人壽官網查詢或評估投資風險屬性 
 

約定日期           年      月      日起，依約定頻率申辦 

約定頻率 □單次 □年 □半年 □季 月 

投資標的代號或名稱 

□約定投資標的轉換 約定保單帳戶價值 

  部分提領（賣） 

轉出（賣） 轉入（買） 金額 

歐洲成長 元 % 5000元 

 元 % 元 

 元 % 元 

 元 % 元 

 元 % 元 

退費事宜：□同要保書投資收益分配約定帳戶  

要保人帳戶戶名：（中文）               （英文）                  (外幣保單請依銀行開戶之英文姓名填寫） 

行庫名：                                 分行名：                                 帳  號：                                                                                                  
註：1.因約定日期與投資標的評價日時點不同，本公司實際轉換或提領之金額將有可能與約定金額不同。 
        2.受款人帳戶限為要保人帳戶；上述帳戶確為要保人所有，嗣後若有因資料錯誤而造成誤匯/退匯時，概由受款人自行負責。 
        3.外幣保單要保人需支付匯出銀行、所經國外中間行及匯入銀行所可能收取之相關費用，但若選擇以本公司指定銀行為外匯存款戶， 
           即無需負擔所產生之匯款相關費用。 
        4.若因故無法申辦完成，您所檢附申請文件及相關證明文件將不予退還，不便之處，請您見諒。 

配息停泊帳戶/貨幣帳戶 
定期結清作業 

□申請 □取消     
註：1.自結案後次月第1個工作日生效。 2.適用險種：樂活吉利(外幣)變額壽險、樂活吉利(外幣)變額年金

保險、吉利鑽(外幣)變額年金保險、鈦好鑽(外幣)變額年金保險。(若有新增險種符合將予以適用，不另行通

知) 3.須累積達該保單幣別採現金給付之金額限制。 4.該次提領不計入部分提領次數，亦不收取費用。 5.

若各幣別配息停泊帳戶/貨幣帳戶已有保單帳戶價值者，於執行結清作業時，將一併予以結清。 6.退費帳戶

同投資收益分配約定帳戶。 

 有關本人所選定之境外基金公開說明書中譯本及投資人須知等文件之交付，請確認下列事項： 

 □ 已取得並充分審閱及了解其相關風險。 

 □ 已自行上網閱讀或由「遠雄人壽官方網站」(網址：http://www.fglife.com.tw)或由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之「境外基金資訊觀 

      測站」 (網址：http://www.fundclear.com.tw)或各境外基金總代理人網站中下載，並充分審閱及了解其相關風險。 

要保人、被保險人已詳閱且同意本申請書之「注意事項」、「聲明事項」、「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並同意

除此次申請更新的資訊，其他基本資料與遠雄人壽現行留存之資料一致無須更新，並已獲得必要之資訊，充分瞭解異動申請

對於本人各項權益與保障之影響。  

 

 要保人簽章：                                                被保險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未滿七足歲或受監護宣告者，應由法定代理人/監護人代簽；七足歲以上或受輔助宣告者，由本人親簽）                                                                                      

 法定代理人簽名：                                  關係：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號碼：                               
 (要保人、被保險人為未成年或受監護宣告或受輔助宣告之人時，須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輔助人親簽確認）    

 

  如有電訪需求時，請問要保人/被保險人之合適電訪時間為： 

□全天(8：30~18：00)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9：00 
見證人聲明：本次辦理係確實親自會晤要、被保險人及法定代理人，且本申請書各欄之簽名皆為本人親自簽字屬實，檢附之影本證件已核對與正本
相符，如有虛偽不實本人願負法律責任。 

見證人簽章：                                         手機號碼：                                              登錄證字號或員工編號：                                  

送件單位 單位代號 

  

保經保代公司/主管簽章 助理受理欄 

  

 
          

 

投資風險屬性評估專區 

保戶專區         LINE官方帳號 

範例項目：約定部份提領 

P   L   0    0   *    *    *    4   5   6 步驟一：填寫保單號碼 

114        5        30 

步驟二：勾選申請項目，約定日期及頻率 

張小美 
步驟五：要保人親自簽名 

114       5         16 

步驟六：填寫申請日期 

步驟七：見證人簽名並填寫手機號碼、登錄證字號或員工編號 

陳大雄 0999-***-448 010***8870 

掃描QR code 輕鬆綁定遠雄人壽LINE官方帳號 

開啟專屬個人化服務，保戶服務再升級! 

步驟三：勾選約定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賣)，

填寫投資標的名稱及約定提領金額 

張小美 
國泰世華 中山 001-002-****-001 

步驟四：填寫要保人給付帳號(若要保書已指定「投資收益分配約定帳戶」，也可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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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閱以下注意事項及聲明事項，再親自簽章確認後送件辦理】 

注意事項： 
一、 申請事項： 

1. 本公司將以約定日期為基準日辦理約定作業，投資交易時點為基準日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 
2. 約定日期若遇當月無相當日者，指該月之末日；若遇其他交易尚未完成時，則順延至其他交易完成日。 
3. 同一投資標的不可在同一日期約定超過一項之交易。 
4. 每一約定之交易頻率皆以實際交易計算轉換或提領之用。 
5. 投資標的約定轉換： 

(1)轉入投資標的之投資比例以5%的倍數為準，分配比例合計應等於100%。(2)同一投資標的不得同時填寫轉出與轉入欄位。(3)同次申請
投資標的轉換且轉換前後之所有投資標的屬於相同計價貨幣單位者， 將直接以此計價貨幣進行轉換。(4)但若為要保人事先約定轉換日
期者，該次轉換不計入前述轉換次數，亦不予收費。 

6. 投資標的約定部分提領： 
(1)請留意部分險種提領後將會影響保障， 例如：喪失保單持續特別紅利資格、基本保額等額降低…等，相關規定請詳各險種保單條款
約定。(2)部分提領費用請詳閱各險種保單條款約定。(3)但若為要保人事先約定部分提領日期者，該次部分提領不計入前述部分提領次
數，亦不予收費。 

二、 一般事項： 
1. 為維護  貴保戶之權益，請勿於空白之「約定投資交易申請書」上簽章。 
2. 各項變更文件應於 5 日前送達本公司辦理，以送達遠雄人壽台北總公司及各分公司為受理之開始，該文件於當日下午 3:00 前送達者以

當日為受理日，之後則以次一工作日為受理日，如須補正，則以補正文件送達於本公司為受理日。 
3. 申請人請依要保文件或簽章樣式卡之簽名方式親自簽章，本申請書所有簽章均為當事人本人親簽，如有虛偽不符，簽章人應負法律責任。 
4. 投資型保險商品申請終止契約贖回帳戶價值時，其實際給付金額依契約條款之約定計算，有可能因投資標的淨值變動(外幣計價之投

資標的，另有匯率變動的影響)而與您於申請終止契約當日或之前所查詢的金額有所差異，請特別注意。 
5. 一份申請書限填一張保單號碼及一種申請項目。 
6. 約定轉換、約定部分提領可適用之險種如下：遠雄人壽鈦好鑽(外幣)變額年金保險(若有新增之險種亦符合此申請書時將予以適用，不

另行通知)。 

聲明事項： 
一、 本人(要保人)同意本申請書之申請事項悉依遠雄人壽核定之內容並繳付應繳保費後，自遠雄人壽核定生效日起生效，爾後契約內容均以

變更後為準，本人絕無異議。 
二、 本人(要保人)同意每次辦理投資標的轉換及投資標的部分提領皆依據遠雄人壽之作業規定辦理。 
三、 本人(要保人)未約定每月扣除額扣除順序時，則依遠雄人壽規定之順序扣除當期每月扣除額。 
四、 本人(要保人)同意依約執行:「約定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若遇約定交易之金額與保單條款【附表三】之各項金額限制不符，本

公司將不執行該次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因前述或其他不可歸責本公司之事由，以致於交易連續失敗達三次，則該「約定保單帳戶
價值部分提領」設定自動終止。 

五、 本人(要保人)同意依約執行: 「 約定投資標的轉換」時，若遇:「(1)約定轉入投資標的與要保人之風險屬性不符、(2)要保人距前次所作
投資風險屬性等級評估逾一年以上」，本公司將不執行該次約定投資標的轉換；因前述或其他不可歸責本公司之事由，以致於交易連
續失敗達三次，則該「約定投資標的轉換」設定自動終止。 

六、 本人(被保險人、要保人)同意遠雄人壽將本申請書上所載本人資料轉送產、壽險公會建立電腦系統連線，並同意產、壽險公會之會員公
司查詢本人在該系統之資料以作為核保及理賠之參考，但各該公司仍應依其本身之核保或理賠標準決定是否承保或理賠，不得僅以前
開資料作為承保或理賠之依據。 

七、 本人(被保險人、要保人)同意遠雄人壽就本人之個人資料，於「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規定之範圍內，有為蒐集、處理及利用之權利。 
八、 本人(要保人)就所選擇之投資標的，已了解並同意為協助防制洗錢交易、短線交易及公開說明書或相關法規所規定之投資交易應遵循事

項，主管機關或投資標的發行公司得要求遠雄人壽提供為確認要保人身分及遵守上述要求所需之資料。 

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六條第二項、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向  
台端告知下列事項，敬請  台端詳閱： 
一、 蒐集之目的：人身保險(001)、行銷(包含金控共同行銷業務)(040)、金融服務業依法令規定及金融監理需要，所為之蒐集處理及利用

(059)、金融爭議處理(060)、金融監督、管理與檢查(061)、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063)、保險監理
(066)、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069)、旅外國人急難救助(085)、消費者、客戶管理與服務(090)、消費者保護(091)、會計與
相關服務(129)、網路購物及其他電子商務服務(148)、輔助性與後勤支援管理(150)、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157)、其他金融管理業務
(177)、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目的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181)等合理關連之特定目的。 

二、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一)識別類：1.辨識個人者：如姓名、職稱、住址、電話、電子郵遞地址、網際網路協定(IP)及其他任何可辨識資
料本人者等。2.辨識財務者：如金融機構帳戶之號碼與姓名、信用卡或簽帳卡之號碼等。  3.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如身分證統一編
號、統一證號、殘障手冊號碼、證照號碼、護照號碼等。(二) 特徵類：1.個人描述：如年齡、性別、出生年月日等。2.身體描述：如身
高、體重等。3.習慣：如抽煙、喝酒等。(三) 家庭情形：如結婚有無、家庭成員之細節等。(四) 社會情況：如所有或具有其他權利之動
產或不動產之價值等、意外或其他事故及有關情形等。(五) 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如學校紀錄等。(六) 受僱情形：如現行之受
僱情形等。(七) 財務細節：如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負債與支出、外匯交易紀錄、票據信用、保險細節等。(八) 健康與其他：如醫
療報告、治療與診斷紀錄、檢驗結果、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資料等。(九) 其他詳如要保書等相關業務申請書或契約書內容。 

三、 個人資料之來源：(一)要保人 (二)當事人之法定代理人、輔助人 (三)各醫療院所 (四)與第三人共同行銷、交互運用客戶資料、合作推廣
等關係、或於本公司各項業務內所委託往來之第三人。 

四、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對象、地區、方式：(一)期間：因執行業務所必須及依法令規定應為保存之期間。(二)對象：本(分)公司、中華
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財團法人金融
消費評議中心、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中心、財團法人金融法制暨犯罪防制中心、台灣票據交換所、財金
資訊公司、業務委外機構、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之公司（如：再保業務、金融機構、保經代公司）、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單
位。(三)地區：上述對象所在之地區。(四)方式：合於法令規定之利用方式。 

五、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公司保有  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一)得向本公司行使之權利：1.向本公司查詢、請
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2.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3.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二) 行使權利之方式：台
端得以書面(包含電子郵件、傳真、電子文件)，或至本公司各服務中心，或透過免費客戶服務專線(0800-083-083)行使權利。 

六、 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台端若未能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時，本公司將可能延後或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因此
可能婉謝承保、遲延或無法提供  台端相關服務或給付。 

 


